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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全部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文件
嘉教办〔2021〕39 号 签发：祝 郁

对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

第 21-128 号提案的答复

唐剑清、陆永芳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“关于落实‘放管服’优化培训市场环境的

建议”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并结合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科委、

区民政局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文化旅游局、区体育

局等单位意见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简政放权，降低准入门槛的建议

区教育局、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培

训机构管理的“一意见、一办法”文件及市专题会议精神，

减少资质许可类别，改革登记制度，持续简政放权。由原各

类培训机构均需许可，转变为文化学科类、职业类需许可，

其他文化艺术辅导、科技指导、体育指导等无需许可，直接

登记营业执照，进一步降低培训市场准入门槛。目前，市级

部门正在研究各类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并征询意见，区各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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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按市部署稳妥推进培训机构许可及登记事宜。

二、关于公正监管，促进公平竞争的建议

区教育局、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坚持权责法定、依法行

政、公正监管。各部门依据《上海市培训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

等规定，厘清部门监管事项事权，创新监管方式，营造公平

竞争市场环境。主要举措：一是建立区培训市场综合治理工

作联席会议制度，统筹协调各部门综合监管。二是完善日常

监管，落实年检年报。三是依托区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联

合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。四是实施“黑白名单”公

示，强化信用监管，强调社会组织内部治理、信息公开、重

大事项报告等制度，坚持依法合规开展专项清理整治工作。

五是根据《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集中行使涉及培训市场

的有关行政处罚事项与依据清单》等要求，配合市场监管实

施培训市场综合执法。

三、关于高效服务，营造便利环境的建议

区教育局、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抓牢“放管服”改革要

点，优化服务、提高效率，为培训机构营造便利环境。各部

门严格按照审批管理制度和流程，加大宣传引导，畅通办理

渠道，实现各类培训机构服务事项“一网通办”统一办理，

并积极推进全程网办，不断优化审批服务工作。下一步，各

部门将结合本区实际，做好各类培训机构指导和帮助，进一

步提升服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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衷心感谢你们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你们一如

既往支持嘉定教育工作，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
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

2021 年 5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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